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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討論法案委員會就條例草案第討論法案委員會就條例草案第討論法案委員會就條例草案第討論法案委員會就條例草案第 19條提出的委員會審條提出的委員會審條提出的委員會審條提出的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擬本議階段修正案擬本議階段修正案擬本議階段修正案擬本

(立法會CB(1)1603/99-00號文件 )

助理法律顧問告知委員，就條例草案第 19條提
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初稿，業已因應委員所提出

的意見予以修訂。經修訂的擬本連同其中文本，載於立

法會CB(1)1603/99-00號文件。她解釋，擬議條文第 19(2)(b)
條已予修訂，使供自用及並非在零售市場出售的進口貨

品無須受有關識別進口商身份的規定所規管。委員認

為，第 19(3)條載列的識別進口商身份方法不應被理解為
詳盡無遺。為反映此意向，助理法律顧問已修訂擬議條

文第 19(3)(b)條，訂明在《商標規則》下規定的其他方法
亦可予接納。

2. 主席建議，條例草案第 19(2)(b)條的中文本可予
改善，就是把 “而將該貨品輸入的人不能予以識別 ”的詞
句以 “而不能識別將該貨品輸入的人 ”取代。同樣地，第
19(3)(b)條中的 “則該人須視為已予識別 ”的詞句亦可修
訂為 “則視為已識別該人 ”。

3. 陳鑑林議員察悉，條例草案第 19(3)條所訂明的
任何一個識別進口商身份方法，在法例下均被視為可予

接納。他詢問倘若進口商在貨品包裝上附有一份載明其

名稱及地址的文件以識別其身份，但該貨品其後與包裝

分開出售，他會否被視為遵從有關規定。他認為，倘若

提供進口商資料的規定僅適用於平行進口商而非主流進

口商，對平行進口商實在有欠公允。此舉實際上可能會

破壞平行進口貨品的形象，使人認為其品質較主流進口

貨品遜色。根據香港的自由貿易政策，當局不得施加任

何額外規定作為推行平行進口自由化的先決條件。此

外，他質疑擬議修正案對協助消費者作出明智選擇方面

的成效。倘若消費者單靠標籤分辨平行進口貨品及主流

進口貨品，進口商不遵從標籤規定則反而會引起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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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消費者可能會誤將沒有附加標籤的平行進口貨品當

作主流進口貨品。他建議主流進口商合力設計一個特別

的標籤，藉以有效地協助消費者分辨主流進口貨品及平

行進口貨品。

4. 至於可予接納的識別進口商身份方法，助理法

律顧問解釋，除條例草案第 19(3)(a)(i)至 (v)條所載列的方
法外，其他可予接納的方法亦可於《商標規則》內訂明。

倘若平行進口商未能符合有關的法定規定，便不能享有

第 19(1)條給予的豁免，而商標擁有人亦可能對他採取反
侵犯法律程序。

5. 陳鑑林議員關注到，在《商標規則》尚未落實

的情況下提出擬議修正案是否恰當。主席回應時表示，

《商標規則》會受到主要法例的條文所規管，而該規則

亦僅會列出施行方面的詳細指引。因此，委員應從主要

法例的角度考慮有關的擬議修正案。

6. 至於陳鑑林議員對擬議修正案的成效提出的疑

問，主席表示，提供進口商資料的擬議規定，並非旨在

協助消費者分辨平行進口貨品及主流進口貨品。法案委

員會認為，消費者有權獲取進口商的資料，而該等資料

對他們在決定是否購買某件產品或就所購買的欠妥貨品

索償方面或會有所幫助。法案委員會現正透過提出修正

案，嘗試在其權力範圍內加強對消費者的保障。據她所

知，鑒於所提出的擬議修正案，主流進口商擬以自願形

式向消費者提供進口商的資料。她指出，任何用以分辨

主流進口貨品及平行進口貨品的措施，均可能會引起破

壞形象的效應。丁午壽議員贊同她的意見。

7. 許長青議員察悉，進口商的資料可以英文或中

文提供，他詢問此舉是否符合其他法例現行的標籤規

定。助理法律顧問解釋，根據現行法例，與消費者安全

和健康有關的產品，必須附有中英文標籤。至於提供進

口商資料的擬議規定，委員已於 2000年 5月 4日舉行的會
議席上商定，以中文或英文提供的資料均會獲得接納。

8. 委員通過將由法案委員會主席就條例草案第 19
條動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本。

9. 委員察悉，除了須予更正若干手民之誤外，政

府當局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中文本並無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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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時間表

10.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擬於 2000年 5月 31日恢復條
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法案委員會將於 2000年 5月 19日向
內務委員會提交書面報告，而就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作出預告的限期則為 2000年 5月 22日。

11. 主席在總結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工作時，對委員

及政府當局的代表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所作的努力和提

供的協助，表示感謝。

12. 會議於下午 3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8月 17日


